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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大学生创新创

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变更管理办法》的

通知

各院、部，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

导教师变更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

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务处

2020 年 5 月 9 日

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务处

校教务〔2020〕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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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
项目指导教师变更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（以下

简称项目），确保离职人员指导的项目顺利完成，依据我校对离

职人员课题管理要求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对象及范围

本办法所指项目为离职、退休、离岗相关人员负责指导的各

级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，且其指导教师离职不超过

两年。项目指导教师离职超过两年的项目将予以撤销，不允许申

请变更。

二、变更流程

1、已结题项目

离职人员负责指导项目已经结题，尚有结题经费未划拨的，

由学院指定该项目负责教师，剩余经费将划拨至该教师账户下，

该教师须按照我校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中

的经费管理要求指导学生使用经费。此种情况，项目结题材料及

结题证书上指导教师不做变更。

2、未结题项目

离职人员负责指导项目尚未结题的，须由学院依据项目研究

学科门类及专业方向重新选择专业学科适合、有能力、有意愿指

导项目的教师作为该项目指导教师。更换指导教师须经过原指导

教师、新指导教师本人同意，确保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，更换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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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教师应在全院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方可向学校提交《大学生创

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变更申请表》。变更的指导教师应

根据原有项目内容对学生进行指导，不可变更研究方向，以免学

生难以完成项目。新更换指导教师应确保项目顺利结题。项目结

题证书中的指导教师将变更为新更换指导教师，项目结题成果属

于项目组成员与更换的指导教师。

若本学院无适合教师承接项目，学院可向教务处提出申请安

排其他学院教师指导项目或者终止该项目。

三、其他相关要求

1、项目指导教师变更后，应按照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大

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管理办法》要求按时完成项目研究内容及相关

工作，并保证项目质量。

2、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信息变更汇总

表》由学院汇总填写；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

变更申请表》须经原指导教师和新更换指导教师本人签字，学院

分管创新创业工作的教学院长须对以上两个文档签字并盖章，学

院及教务处分别存档，否则视作无效。

3、教务处将于每年项目立项、中期及结题时统一收取项目

变更申请表及汇总表，具体要求以当年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

1.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变更申请表

2.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信息变更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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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
指导教师变更申请表

项目名称

项目编号

项目级别 国家级 省级 校级

项目类别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创业实践

项目所在学院

原指导教师

姓名

原指导教师

工号
离职时间

教师离职原因 退休 调出 离岗

新指导教师

姓名

新指导教师

工号

新指导教师

联系方式

项目研究进度

1.完成少于 1/2，尚未参加中期答辩 

2.已完成中期审核并通过 

3.已经结题，尚有经费未划拨(注：此种情况结题证书指导教师不作变更）



原指导教师

承诺

（内容模板：1．本人是否同意更换**教师为其指导大创项目指导教

师，指导学生继续完成大创项目内容研究，并承诺项目研究内容不存

在知识产权争议？2．有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？）

原指导教师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新指导教师

承诺

（内容模板：1．是否对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

计划项目指导教师变更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均已知悉并遵守，愿意指

导该项目，承诺按要求按时完成项目原研究内容，并合理使用项目经

费？2．有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？）

新指导教师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学院意见

（内容模板：是否对该项目更换指导教师的相关情况在全院进行公

示，且无异议）

教学院长签字：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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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变更信息汇总表

单位：

（盖章）
学院负责人： 制表人：

制表人

联系方式：
填表时间：

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
原指导教师信息 新指导教师信息

备注
姓名 工号 原单位（学院） 姓名 工号 单位（学院）


